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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二年制各系至少須修滿七十二學分。各系得視實際

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准提高應修學分總數。 

二、各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其實習與實驗

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 

三、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1、 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用筆試、口試、查閱筆記、報告或解答習題等

方式行之。 

2、 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舉行之。 

3、 期末考試：於學期終了在規定時間舉行之。 

四、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查、期中考試成績及期末考試成績計

算。實習、實驗及製圖等學 科得免除各種考試，其成績得以日常考查成績

累積計算之。 

五、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實驗〉及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採百分記

分法。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 為滿分，以六十分為及格。百分記分法與等第

記分法及點數之對照如下： 

1、 八十分以上為甲〈Ａ〉等，點數四點。 

2、 七十至七十九分為乙〈Ｂ〉等，點數三點。 

3、 六十至六十九分為丙〈Ｃ〉等，點數二點。 

4、 五十至五十九分為丁〈Ｄ〉等，點數一點。 

5、 四十九分以下為戊〈Ｅ〉等，點數零點。 

六、凡學業成績不及格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 

七、期末考試未經准假擅自曠考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 

八、學生於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期間，因病住院〈應檢附住院證明〉、罹患嚴重

疾病〈應檢附急診證明〉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之照顧或 因不可



抗力事故未參加考試，至遲須於請假之日起二天內辦妥請假手續，請假經核

准者准予補考。 

九、補考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1、 期中、期末考試經請假核准並補考成績及格者，除因公假、懷孕、生產或

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產假、重病住院、直系尊親

屬之喪假者，按實際分 數給分外，其餘則以六十分為界限，六十分以上

者，其超出部份，以五折併計；六十分以下者以實得分 數計算。 

2、 應參加補考學生，於規定補考日期無故不參加考試者，其補考成績以零分

計。 

十、學生各項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

均保留至小數點後一位計算。 

十一、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一經查出，視情節輕重，依考試作弊懲罰

規則處置。考試作弊懲罰規 則另訂之。 

十二、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畢業成績採下列方法計算： 

1、 以每學期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學分積。 

2、 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3、 以各科目學分積之總和為總學分積。 

4、 總學分積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5、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 

6、 各學期總學分積之和除以各學期學分總數之和為畢業成績。 

十三、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組後，不得擅自更改，但如發現試卷評分錯

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漏 者，經任課教師會同教務組查證確實者，並經

簽報提交校本部教務會議議決後，予以更正。 


